

各供应商：
1 合同、发票中的货物名称必须与报价文件中的采购编号与项目名称，或我单位附件中的批复名称一致，数量与询价文件或谈判内容一致。
2 合同签订后，到货验收并通过检验和测试且收到发票后， 40 个工作日内支付100%合同款项。
3 本合同按照附件中模板，以采购编号为一份合同，具体内容请填写采购编号、货物名称、数量及价格等信息。采购编号见下表，请对应填写，切勿使用招标编号：
	采购编号
	设备名称

	26W-PQ-01
	步入式恒温恒湿箱


合同分以下几部分： 
(1) 合同正本，一式三份
(2) 廉政协议，一式两份
合同附件 项下增加：
  1）提供验证服务、出保后维保服务、维修工时费、上门费等报价或折扣率承诺。
  2）提供仪器所需主要耗材的报价，和质保期外2年内的备品备件报价或折扣率承诺。
以上2项内容以附件形式补在合同后，格式不限。 

4 如在谈判上对询价文件内容有增加或调整，请体现在合同清单中。

5 合同日期：签订日期不早于2026年4月14日，请于2026年4月17日下午16:00前将合同邮寄至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二期药西楼232室。

6 发票要求：
到货验收后，开具合同金额100%发票，复印1份后邮寄至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二期药西楼232室。
开票信息：（增值税普通发票）
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：
税号：12310000425006395N
地址：浦东新区张衡路1500号
电话：021-50798161
开户行账号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98060130650000044

 其他事宜，请及时电话联系，谢谢配合。
 
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
综合保障部
陈洁、曹玉兰
18001673160、18001673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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